听证会会场纪律及注意事项

一、全体参加人员须准时入场参加会议。遵守会场纪律，服从主持人安排。

二、参会代表应提前10分钟进入会场，会议期间请关闭通讯工具。

三、会场内不得随意走动，不要喧哗或进行其他妨碍听证秩序的活动。

四、由于听证代表发言时间有限，本次听证会不安排旁听代表发言和新闻记者提问。旁听代表如有意见或建议可填写《旁听代表意见书》，会后交给工作人员。

五、听证会代表发言时请先举手示意，经主持人同意后发言；听证代表发言时，其他有权发言的听证参加人经主持人同意后可插话，但要尽量简短。

六、听证代表初次发言请做自我介绍，发言时间请控制在5分钟之内。如时间许可，经主持人同意，可再次简短发言。

听证代表发言应当就听证事项内容及相关法律、法规条文提出事实依据和理由，并作如实陈述。

持相同意见代表数量较多的，主持人可以要求各方推选代表发言。

七、发言时请观点鲜明、简明扼要、不重复。发言内容集中在向听证人提问和对《七师胡杨河市公办幼儿园和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拟定方案》提出意见和建议。最后要表明自己对上述价格方案的意见。

八、参加人员的发言顺序。

（一）按照《听证会议程》规定的顺序发言；

（二）持有相同意见的参加人员按照下列顺序： 

1、 提出或直接反对工作方案的陈述人；

2、 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陈述人；

3、 了解听证事项的相关人；

4、 其他陈述人。

九、听证代表陈述结束后，听证人可以对听证代表进行询问。

十、听证代表发言不得超越听证的法律、法规范围，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诽谤。听证代表发言时有不妥当言论的，或陈述与听证事项无关的言论，或者起哄扰乱会场秩序的，听证主持人可以予以制止、责令其停止发言直到责令其退场。

十一、会后请听证代表整理文件资料，认真填写听证意见书，待资料上交后方可按照顺序离开会场。



